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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水资源税改革试点
实施办法的通知

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加强水资源管理和保护，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水利部关于印发〈扩大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
施办法〉的通知》（财税〔2017〕80号）精神，
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省水资源税
征收管理。

第三条 除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情形
外，其他利用取水工程或设施直接取用地表
水、地下水的单位和个人为水资源税纳税
人，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缴纳水资源税。

水资源税纳税人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
例》（国务院令第460号）、《河南省取水许可
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126号）等规定申领取水许可证。

第四条 下列情况，不缴纳水资源税：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从本

集体经济组织的水塘、水库中取用水的；
（二）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圈养畜禽饮

用等少量取用水的；
（三）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为配置或者调

度水资源取水的；
（四）为保障矿井等地下工程施工安全和

生产安全必须进行临时应急取用（排）水的；
（五）为消除对公共安全或者公共利益

的危害临时应急取用水的；
（六）为农业抗旱和维护生态与环境必

须临时应急取用水的。
第五条 水资源税的征税对象为地表

水和地下水。
地表水是陆地表面上动态水和静态水

的总称，包括河流、湖泊（含水库）等水资源。
地下水是埋藏在地表以下各种形式的

水资源。
第六条 水资源税实行从量计征。除本

办法第七条规定的情形外，应纳税额的计算公
式为：应纳税额＝实际取用水量×适用税额。

城镇公共供水企业的实际取用水量按
照销售水量确定。

疏干排水的实际取用水量按照排水量
确定。疏干排水是指在采矿和工程建设过
程中破坏地下水层、发生地下涌水的活动。

第七条 水办发电和火力发电贯流式（不
含循环式）冷却取 用水应纳税额的计算公式
为：应纳税额＝实际发电量×适用税额。

火力发电贯流式冷却取用水，是指火力
发电企业从河流、湖泊（含水库）等水源取水，
并对机组冷却后将水直接排入水源的取用水
方式。火力发电循环式冷却取用水，是指火
力发电企业从江河、湖泊（含水库）、地下等水
源取水并引入自建冷却水塔，对机组冷却后
返回冷却水塔循环利用的取用水方式。

第八条 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所称适
用税额，是指取水口所在地的适用税额。

第九条 水资源税具体税额标准按照
地表水和地下水分类分行业确定。

取用水行业分为：农业生产者（超规定
限额）、城镇公共供 水、农村生活集中供水、
特种行业、其他行业。

第十条 严格控制地下水过量开采，对
取用地下水适用较高的税额标准。

一般超采区取用地下水按照非超采区
水资源税税额标准的2倍征收，严重超采区
取用地下水按照非超采区水资源税税额标
准的3倍征收。

在城镇公共供水管网覆盖地区取用地
下水，其税额高于城镇公共供水管网未覆盖
地区。

疏干排水、地源热泵直接外排视同取用
地下水。

第十一条 农业生产超限额取用水、主
要供农村人口生活用水的集中式饮水工程
取用水、疏干排水回收利用（不含疏干排水
直接外排）、地源热泵回灌水，适用较低的税
额标准。

农业生产取用水包括种植业、畜牧业、水
产养殖业、林业取用水等。农业生产取用水限
额标准由省水利厅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

农村人口生活用水的集中式饮水工程，
是指供水规模在 1000 立方米／天或者供
水对象1万人以上，并由企事业单位运营的
农村人口生活用水供水工程。

第十二条 对特种行业取用水，从高确
定税额。

特种行业取用水包括高尔夫球场、洗
车、洗浴、滑雪场取用水等。

第十三条 纳税人应当按水行政主管
部门批准的计划取用水。纳税人（不纳入用
水计划管理的纳税人除外）当年累计取用水
量超过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年度取用水计
划的部分，主管税务机关应按下列规定征收
水资源税：

（一）对取用水量超过计划20%（含）以
下的，超过部分按水资源税税额标准的2倍
征收；

（二）对取用水量超过计划20%至40%
（含）的，超过部分按水资源税税额标准的
2.5倍征收；

（三）对取用水量超过计划40%以上的，
超过部分按水资源税税额标准的3倍征收。

未经批准擅自取用水或未依法取得年
度取用水计划的，按水资源税税额标准的3
倍征收。

第十四条 下列情况，免征或者减征水
资源税：

（一）规定限额内的农业生产取用水，免

征水资源税；
（二）取用污水处理再生水，免征水资源

税；
（三）除接入城镇公共供水管网以外，军

队、武警部队通过其他方式取用水的，免征
水资源税；

（四）抽水蓄能发电取用水，免征水资源
税；

（五）采油排水经分离净化后在封闭管
道回注的，免征水资源税；

（六）财政部、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免征
或者减征水资源税的情形。

第十五条 水资源税由地方税务机关
负责征收。

第十六条 除城镇公共供水企业以及
农村人口生活用水的集中式饮水工程外，水
资源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取用
水资源的当日。

城镇公共供水企业、农村人口生活用水
的集中式饮水工程水资源税的纳税义务发
生时间为纳税人销售水的当日。

第十七条 除农业生产取用水外，水资源
税按季征收。对超过规定限额的农业生产取
用水缴纳水资源税，可以按年征收。不能按
固定期限计算纳税的，可以按次申报纳税。

纳税人应当自纳税期满或者纳税义务
发生之日起15日内申报纳税。

第十八条 纳税人应当向其生产经营
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水资源税。

我省境内的水资源税纳税人，其纳税地
点需要调整的，由省财政厅、地税局决定。

第十九条 跨省辖市、省直管县（市）调
度的水资源，由调入区域所在地主管税务机
关征收水资源税。

第二十条 建立税务机关与水行政主
管部门协作征税机制。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取用水单位和
个人的取水许可、年取用水计划、实际取用
水量、超计划（定额）取用水量、违法取水 处
罚、超采区和严重超采区划定等水资源管理
相关信息，定期送交税务机关。

纳税人根据水行政主管部门核定的实
际取用水量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税务机
关应当按照核定的实际取用水量征收水资
源税并将纳税人的申报纳税等信息定期送
交水行政主管部门。

税务机关定期将纳税人申报信息与水
行政主管部门送交的信息进行分析比对。
征管过程中发现问题的，由税务机关与水行
政 主管部门联合进行核查。

第二十一条 纳税人应当依照国家技
术标准安装取用水计量设施，并如实向水行
政主管部门和主管税务机关提供与取用水
有关的资料。纳税人未按规定安装取用水

计量设施或者计量设施不能准确计量取用
水量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按日最大取水

（排水）能力核定取用水量，主管税务机关依
此计征水资源税。

第二十二条 纳税人和税务机关、水行
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
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水资源税按3∶7的比例在
省与省辖市、省直管县（市）之间进行分配，
各省辖市与所辖县（市、区）之间的分成比例
由各省辖市自行确定。跨省辖市、省直管县

（市）水电站的水资源税分配比例，由省财政
厅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

第二十四条 水资源税开征后，水资源费
标准降为零。取用水单位和个人预交的水资
源费，可抵顶2017年12月31日前发生的应
纳水资源税；未抵顶完的预交水资源费，由当
地财政部门返还。 取用水单位和个人应交未
交的水资源费，应当于2017年12月31日前

交入财政部门非税收入汇缴专户。
第二十五条 水资源税的征收管理，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河南
省税收保障办法》（省政府令第174号）及本
办法的规定执行。具体征收管理办法由省
地税局、财政厅、水利厅、住房城乡建设厅联
合制定。

第二十六条 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期间，
城镇公共供水企业以及农村人口生活用水
的集中式饮水工程缴纳的水资源税不计入
自来水价格或者供水价格，实行价税分离，
不履行价格听证等调价程序，不作为增值税
计税依据。

第二十七条 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期间，
水行政主管部门相关经费支出由同级财政
预算统筹安排和保障。对原有水资源费征
管人员，由当地政府统筹做好安排。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2017年12月1
日起施行。

附件：河南省水资源税税额标准表
洛阳市地方税务局 宣

豫政〔2017〕44号

公共供水管网覆盖内
公共供水管网覆盖外
公共供水管网覆盖内
公共供水管网覆盖外
公共供水管网覆盖内
公共供水管网覆盖外
公共供水管网覆盖内
公共供水管网覆盖外
公共供水管网覆盖内
公共供水管网覆盖外
公共供水管网覆盖内
公共供水管网覆盖外
居民
特种行业
其他行业

农业生产者（超规定限额）
农村人口生活集中式饮水工程单位

特种行业
其他行业

农业生产者（超规定限额）
农村人口生活集中式饮水工程单位

水力发电企业（元/千瓦时）
火力发电贯流式冷却用水企业（元/千瓦时）

回收利用疏干排水的单位和个人
地源热泵使用者

0.1
0.1
2

0.4
0.2
0.1

6
5

2.3
1.8
12
10
4.6
3.6
18
15
6.9
5.4

4
3

1.1
0.9
8
6

2.2
1.8
12
9

3.3
2.7

0.35
2

0.4
0.005
0.0007

0.4
0.15

0.3
0.1

类 别

地表水

地

下

水

城镇公共供水

其他用水

非超采区

超采区

严重超采区

取 用 水 户

特种行业

其他行业

特种行业

其他行业

特种行业

其他行业

城镇公共
供水企业

税 额 标 准

省辖市 县市

备注：表中的“其他行业”，包括个人。

河南省水资源税税额标准表
单位：元/立方米

今天是“三九”的第一天，我市将进入一年中最冷的一段时间。
经历了前些天湿冷的雨雪天气，近两日我市天气放晴，与之相伴的是
迎面而来的凛冽北风，想外出晒暖，您可得穿厚点儿。气象专家介
绍，本周我市将开启干冷模式，天气以晴好为主，气温逐渐下降。

据市气象台预报，本周我市降水量正常，周极端最低气温市
区-10℃左右，山区-11℃左右。受冷空气南下影响，本周前期风力
较大，大部分地区出现4到5级的西北风，阵风达到7级，扩散条件较
好。周六，受低槽东移影响，我市局部地区或迎来小雪。

具体预报为：明天全区晴天，-7℃到2℃，西北风3级左右；周四
全区晴天，-8℃到1℃；周五全区晴天到多云，-9℃到2℃；周六全区
多云间阴天，局部地区有小雪，-6℃到-2℃；周日全区阴天间多
云，-6℃到0℃。

面对持续的干冷天气，专家建议，公众要及时补充水分，适当增
加室内湿度，老幼病残人员以及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要特别注
意保暖。持续降温易导致越冬作物等遭受冻害，可采用秸秆覆盖、增
施热性肥等措施增强农作物抗寒抗冻能力；有温室调控条件的设施
温棚注意适时增温，适当减少通风。

本报记者 孟山 通讯员 禹东晖

今天入“三九”本周风大天寒

扫二维码，阅读
评选表彰管理办法

短网址：http://shouji.lyd.com.cn/n/849160

都说瑞雪兆丰年，孟津县平乐镇
朱仓村村民新年伊始就真切地感受到
新年新气象。眼见着自己亲手做的粉
条被整装入箱，跟着货车销往远方，继
而自家腰包实打实地鼓了起来，谁不
眉开眼笑呢？

朱仓村地处邙岭，阳光充足，土壤
肥沃，当地从建村起就种红薯做粉条，
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可略显尴尬的
是，这些年原本已经小有名气的农副
产品竟渐渐有些卖不动了。

改变，从一条微信朋友圈信息开
始……

“又到做粉条的季节，却总是缺少

收获的喜悦，而感到滞销的忧愁……
我们太需要关注，太需要支持！”上个
月，清华高端装备院洛阳基地（以下简
称清华基地）常务副主任马明星发现
新来的实习生小朱发了这样一条朋友
圈信息。仔细询问后，清华洛阳基地
党支部孟津朱仓公益帮扶项目拉开帷
幕，一场爱心之旅就此展开。

经过调研，清华基地发现朱仓村
粉条滞销的最大原因是缺乏宣传。此
外，朱仓村的粉条虽品质优良，但由于
工艺复杂——要经过十几道传统手工
工艺制作，15斤红薯才能做成1斤粉
条，其价格也因此要稍贵一点。成本

高，知名度低，朱仓村的粉条在市场竞
争中越来越不占优势。

但传统手工工艺制作的红薯粉条
看起来透明鲜亮，吃起来筋道爽滑，不
含任何增白剂、防腐剂等添加剂。“老
有外地电话打来，想要俺们村的粉
条。”朱仓村村长朱万通说。这些年
来，村里人走南闯北，顺手带去本村粉
条，从而培养了一批批外地客户，可村
里大多数人习惯了等人上门收的经营
模式，外销粉条还须一单单小额邮寄，
谁也不会，也嫌麻烦。

调研之后，清华基地决定借助电
商平台卖粉条，解决粉条滞销的难题。

经清华基地的牵线，朱仓村和
一家基地孵化的网络营销企业“启
申网络”建立了合作关系。上周，双方
签约。没想到，原本“只在家门口卖”
的粉条刚一“触电”，就成为“网红”

产品——经过包装和推广，首批1500
斤粉条几天时间一销而空。收益装入
腰包，朱仓村的村民笑了。

下一步，“启申网络”将扩大规模，
对朱仓村全年的粉条进行包销，向市
场需求大的南方一带主推朱仓村粉
条，借助电子商务，让小村庄制造的优
质农副产品卖向全国。

而朱万通多年的梦想才刚开始发
芽。他早就有做好粉条经济的愿望，苦
于没有门路，现在搭上互联网的快车，
村里的支柱产业就能逐步确定下来，今
后满村都是红薯田，耕地有专业的农
机设备，销售有专业的电商人才，村民
就可以把精力放在专心做好粉条上。

“再加上这传承了近百年的优秀
工艺，俺们要争取把村里的粉条打造
成百年品牌！”朱万通信心满满。

本报记者 陈曦 通讯员 朱甜媛

爱心助力平乐镇朱仓村红薯粉条插上电商的翅膀

滞销变畅销 村民开心笑

近日，洛龙区科技园办事处一部由社区居民自己动手编写的“百
科全书”——《陈李寨村志》，由中州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共计
13章数十万字。

陈李寨村有320余户1300多人，近年整村乔迁龙祥社区后，村民
们都过上了幸福的“城里人”生活。图为大家在阅读村志。

记者 梅占国 通讯员 王书敏 摄

编写出版村志 记录历史变迁
本报讯（记者 姜明明 通讯员

孙雪芹）自即日起至 1 月 30 日，第二
届“河洛工匠”“河洛大工匠”选树活动
开始报名，推荐单位可将申报材料报
送市总工会生产保护部。

去年，我市评选出首届 50 名“河

洛工匠”、10 名“河洛大工匠”。在此
基础上，市总工会等部门修改了《洛阳
市“河洛工匠”评选表彰管理办法》，明
确“河洛工匠”“河洛大工匠”重点在全
市的传统制造业、采掘业、石油化工、
传统手工业、新兴产业、高新产业、现

代服务业、加工业和电力等行业的生
产、技术、设计职工中选树；对“河洛
大工匠”一次性奖励 3 万元，享受市
级劳模待遇；对“河洛工匠”一次性奖
励 1 万元，优先推荐为“洛阳市优秀
技能人才”。

对“河洛大工匠”一次性奖励3万元，享受市级劳模待遇
对“河洛工匠”一次性奖励1万元，优先推荐为“洛阳市优秀技能人才”

第二届“河洛工匠”“河洛大工匠”开始报名


